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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塔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指 挥 部

关于开展红塔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应急演练（预演）的通告

〔2021〕第 2 号

为认真做好应对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，检验

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和落实“六个立即、一个及时”应对

处置能力，不断完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，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。根据红塔区委、区政府的安排部署，由

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组织开

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（预演）。为确保此次应急演

练（预演）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演练时间

2021 年 1 月 29 日（周五），上午 8:30 至 12:00。

二、演练地点

玉溪市红塔区北苑社区小广场

三、注意事项

1.应急演练（预演）期间，禁止一切人员、车辆出入。

2.应急演练（预演）现场需拉警戒线、穿戴医疗防护装备、

现场开展疫情接报和应急处置、核酸检测等多方面演练活动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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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大群众不必恐慌，保持正常的工作、生活秩序。

3.请所有参演人员做好个人防护，佩戴口罩，按照应急演练

（预演）方案积极配合，听从现场指挥。

4.应急演练（预演）期间，小区内外人员请不要拍摄，不要

将相关信息、图片、视频等上传网络，以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

对散布谣言信息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

5.为检验市区两级指挥体系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协调应急指挥能力，在此次区级应急演练（预演）结束后，红

塔区还将与玉溪市级单位开展应急联合演练，时间待定。因应急

演练带来的不便，请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予以理解和支持，不造

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，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春节临近，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一如既往，积极行动起来，

减少出行，坚持“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少聚集、用公筷”

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，做好个人防护。感谢您的配合！

红塔区委区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

2021 年 1 月 28 日


